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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辦人：陳雅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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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-Mail：chenya@dgpa.gov.tw

受文者：臺中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3年6月26日

發文字號：院授人給字第1030028359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所報貴部國土測繪中心實際從事測量工作之編制內專業人

員擬依「公務人員專業加給表（七）」支領專業加給等一

案，照核復事項辦理。

說明：依本院人事行政總處案陳貴部102年10月16日台內人字第1

020324225號函、同年12月11日台內人字第1020367132號

函、103年3月11日台內人字第1030108596號函、同年5月21

日電子郵件補充資料辦理，並復102年3月19日台內人字第

1020130627號函。

核復事項：

一、貴部國土測繪中心實際從事測量工作之編制內專業人員同

意自103年1月1日起依「公務人員專業加給表（七）」支

給專業加給，並停發土地測量工作獎金。

二、貴部國土測繪中心與地方政府所屬地政機關測量助理，其

實際從事外業測量工作者，原支領之測量獎金自104年1月

1日起停發，改由貴部及各地方政府於新臺幣2,000元範圍

內按月發給測量工作費，並自訂相關扣發基準規定。

三、另「辦理臺灣地區土地測量工作獎金發給要點」及「地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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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及所屬地政機關地籍測量人員工程獎金支給要點」，

均自104年1月1日起停止適用。

正本：內政部

副本：審計部、行政院主計總處、各縣市政府、直轄市政府 2014-06-26
11:03:53


